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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船只的船员在香港水域进行货物处理的安全训练要求 

 

跟据《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受雇在营运中港之间的内地丁类海船和内河

船舶船员，必须持有海事处处长认可的相关安全训练证书或证明文件，否则不得在香港

水域进行货物处理工作。完成内地海事局指定培训机构的相关安全训练，并得海事局在

其船员服务部上加上适当签注的内地船员，在签注的有效期内，可被视为持有认可的相

关证明文件。 

 有关安全训练包括： 

I.  “船上货物处理基础安全训练课程” ; 

II.  “工程督导员安全训练课程” ; 及 

III.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 

所有在船上从事货物处理者均须持有上述(I)项的证书。工程督导员则须持有上

述(I)及(II)项的证书。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则须持有上述(I)及(III)项的证书。 

 

 商船(本地船只)(工程)规例第５４条规定： 

(1) 任何人除非已持有有关安全训练课程的有效证明书或处长认可的其它

关乎安全训练的证明书，否则不得进行货物处理。 

(2) 进行货物处理的人须 

(a) 在工作过程中随身携带第(I)款所提述的证明书；及 

(b) 在督察要求下出示该证明书以供查阅。 

(3) 如第(１)款遭违反，有关工程负责人及(如进行货物处理的人受雇人)

雇主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各处第 3 级罚款(最高港币$10000)。 

(4) 任何人无合理辩解而没有遵守第(2)(a)或(b)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

可处第 2 级罚款(最高港币$5000)。 

 

 内地培训机构发出的第(I)项证书有效期为五年，船员必需在期满前参加复修课

程，取得有效证书，方可随船在香港水域进行货物处理工作。 

 

上述强制性安全训练的详细资料可以在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海港政府大楼

23字楼海事处海事工业安全组索取(电话(852)2852 4477 传真：(852) 2543 7209)，或在海事

处网页  http://www.mardep.gov.hk/hk/pub_services/ocean/miss_training.html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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